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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婧（以下简称武）：首先我想知道您对偷拍的基本态度，是否接受？多大程度接受？  

陈卫星（以下简称陈）：作为受众来说，有一个满足知情权的问题。作为信息制作者、传播者来说有一个曝猛料的问

题。双方互动，形成了偷拍的动力。从偷拍之后的实际效果来看，不偷拍有时候就缺乏确凿的证据来说明新闻事实，而

且有些偷拍确实把事情的基本真相做了揭示，大家看来好像新闻完成了它真正的使命。但有些东西是不是触犯了当事人

的隐私，这个往往是要被打官司的那部分。其实这就是新闻的知情权和当事人的隐私权之间的博弈，这个很大程度上有

一个范围，一个来回博弈的范围，只要人类对信息的好奇心还存在，那么偷拍的动力就还存在。但是不管是出于知情权

还是出于传播者的意图，当事者的隐私权是不是就是牺牲品，这是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属于合法的牺牲品？还是属于不

合法的牺牲品？  

武：那么您认为这种合法与不合法的界限在哪里呢？  

陈：80年代以来，当事者自曝隐私已经成为一种新闻样式，但是那个前提是当事者愿意接受和传播者的合作，背后存在

的是一个商业伦理的问题。但是对那些当事人拒绝接受和采访者合作的事件，万一偷拍下来就承担着法律风险，隐私权

是不是可以成为当事者回避责任，保持自己自我社会形象的一种说法或者合法的自卫手段？  

武：的确如此。现在所谓的“高官无隐私”，“公众人物无隐私”正说明他们的隐私权不是完全受法律保护的，那么您

认为其中的哪一部分才属于合法牺牲品呢？  

陈：应该是与公共事物相关的那一部分。但是你知道在任何国家，这些公共人物他都要极力在公众面前维持一个基本形

象，尽量是一个好形象。比如20世纪美国最受人追捧的总统肯尼迪其实身体很不好，但是他给美国人的印象总是很青春

健康，实际上他身上带着钢架。他眼睛不好，需要带眼镜，但是他就不带眼镜，因为带眼镜好像是身体残疾的标志。讲

话的时候他就把讲话稿的字打印得大一些，所以这样看来传播效果都不错。这些后来人们觉得也可以接受，但他在世的

时候，这些都是为塑造他的合法的公共形象和行政形象而保密的。相较而言，发展中国家可能隐蔽的成分比较多，因为

向来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保密制度，这个制度不一定是法律，可能是内部的文件。那么它形成了一个内部规则，但这种规

则怎么样和社会发展接轨，这有待讨论，因为似乎社会越发展，人们对信息的渴望、满足心理越强烈，这个肯定要跟当

事者的隐私权形成冲突。不过还是会考虑传统公众人物的抽象性，首先就是权威性的不受侵犯，当然这个还要看对相关

的制度怎么理解，是不是一个公共机构当中的一个人就能代表整个公共机构，我想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理解。  

武：您的意思是不是说随着社会的进步，公众人物的隐私权还是会逐步放开，尤其在我国？  

陈：因为他要面对越来越多的信息交流机会，合法的偷拍可能会越来越多。另外一个潮流可能就是隐私炒作，不管是主

动的还是被动的，强迫的还是自愿的，都会成为当事者和传媒机构合谋共同来制造传播利润的一种手段。这样的当事者

不一定是公共机构的人，他可以通过这个成为一种公众人物，来提高自己的效益，生存效益。  

武：那您认为作为媒体在偷拍的时候要不要主观上区分一下是不是主动的隐私炒作？  

陈：我想现在媒体可能商业考虑会多一些，因为现在媒体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哪怕后来被证明是触犯了某些禁区或者戒

律。实际上对传播者本身来说恐怕在当初的时候只是一个商业考虑。  

武：如果是合谋的隐私炒作，媒体是不是违背了当初公众代言人的角色？  

陈：因为媒体的基本生存法则就是要传播一些新奇的、反常的、意想不到的事件。从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来说，就是跟

公共机构和各种权力机构博弈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自己的制度，比如对于传

播行业的制度安排、角色的功能定位。所以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加上社会的逐步透明，通过隐性采访做一些有隐私性特

点的系列新闻产品，不管是揭露性的还是表现社会正义的也好，以满足好奇心为目的也好，都会是传播者要考虑到的一

种有效手段。  

武：所以您也提到了隐性采访不仅仅是媒体主动为了公众代言，这样的话，隐性采访对于推动社会正义是不是真能起到

积极作用呢？  

陈：这个要就事论事。因为有时候确实偷拍到一些想象不到的东西，那么会在启发人们的思维角度方面有一些作用。就

是说从一个比较接近事实本身的角度来看待事情表现的一面，那么也许就是提高了大家的知情权，这个角度来说就有一

些积极作用。但是不是会影响对原来社会秩序安排上的一些社会默契？不好说，可能会有一些不满，产生让有些人感到

不安的传播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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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说一下，哪种偷拍会给我们的社会秩序、社会正义造成一定的损害呢？  

陈：你能感觉到。比如拿《焦点访谈》这类节目来说，它有时候揭露曝光一些小的地方性公共机构。因为这些公共机构

的本职应该是本着为当地老百姓负责的态度来处理问题，但后来你看到它们是完全以本位利益、个人利益为出发点，那

么这样的话这种公共机构的权威性不攻自破，这样当然是属于被批评的对象，但是这样是不是也动摇人们对公共事物的

信心？  

武：您说的这个问题让我联想到了央视一档以暗访、偷拍著称的名牌栏目《每周质量报告》，经常存在曝光一种产品，

打倒一个品牌的尴尬，您认为应该怎么解决这种矛盾？  

陈：可以把事件的性质、失控范围交代精确。比如龙口粉丝究竟有多少家，那么发现的这几家在行业竞争当处于一个什

么样的地位，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占的比例是多大，不然的话整个龙口粉丝都卖不出去，地方经济会受很大影响。报道

播出之后，龙口市的有些部门会展开媒体公关，过一段时间又有一个新的补充性的报道。问题是，前期的第一批报道可

能已经是摧毁性的，再补救时实际上已经没法超过亡羊补牢。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在现在这个信息滚动的时

代，什么事情再新鲜，热度也不会维持多久，因为大家还是得按照常规一样过日子。实际上就是信息传播在现在的社会

完全成了一个调味品，让你紧张几天，然后又松懈下来，过几天又紧张起来，实际上地球还是那么转，我们还要那么

吃。媒体要制造一些爆炸，不然媒体没法活。  

武：您怎么看待我国的偷拍和外国狗仔队的偷拍？  

陈：这个区别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专业技巧方面，外国偷拍是凭着专业技巧，技术技巧比较高，因为别人对媒体本身防

范心理比较高。我们实际上还是通过媒体本身的制度身份，那种权威性和号召力，技术方面的压力比较小。但是好像从

最近几年的事态来看，地方上的有关被采访对象、当事者，他们的利益防卫意识越来越明显。他们知道媒体所造成的影

响，所以他们的抗拒心理越来越明确，可能会增加一些技术难度。不过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对我们的新闻传播者提出了

更高技术质量的专业要求。就说你在一个采访环境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怎样找到相对来说真实可靠的东西。我觉得水

涨船高的环境，对提高我们新闻队伍的专业化水平还是有一定好处的。二就是中国的偷拍记者和外国狗仔队在身份上也

是很不一样的。外国制作的一般是娱乐新闻，花边新闻比较多，满足世俗意义上的好奇心比较多。中国的隐性采访好像

性质都比这个严重，由于中国记者有权力的色彩附着在身上，所以往往多多少少会提示或者暗示当事人的不法活动，或

者不轨活动，而对于外国来说可能只是不愿意被曝光的。  

武：当记者越来越善于偷拍，或者这种偷拍节目越来越多的时候，记者在老百姓心目中是更有权威还是更丧失权威了

呢？  

陈：我想大多数被拍到的东西和一般老百姓没有直接关系吧，一般老百姓应该还是比较旁观。他们或许对新闻报道的正

面功能记得更深。但事情往往越界，偷拍之后可能把事情渲染得比较大，也许会超出当地原来的想象，引起当地社会群

体跟新闻制造者的冲突。可能不是从道义角度，而是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原来有保障的一些好处现

在没有了。因为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暴露出来的问题比较多，应该说出于社会利益的考虑需要记者去干预、揭示，关键

问题是这样的东西揭示太多了之后，会不会引起社会心理秩序的混乱？这个肯定是值得编辑审查的时候考虑的。  

武：有一种情况，就是记者去偷拍目的是好的，但是他采取的手段是不光彩，这种情况应该怎样处理呢？  

陈：这是一个职业伦理的问题，这问题很专业，就看世界各国的伦理规范也好，法律制度也好，对它有没有一个很具体

的界定。  

武：还有一种情况，如被曝光对象本身就是弱势群体，如下岗失业人员，他们的这种不良行为其实是另一种制度的不健

全造成的，比如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隐性采访怎样在理性与情感之间找到平衡呢？  

陈：可以用一些技术手段，把这个人用马赛克处理，因为这些人本身也是受害者。但是他们一旦曝光出来就成为信息的

牺牲品，对他们也是不公平的，这完全可以用一些技术手段来保护。  

武：记者在隐性采访的具体操作中应该遵守哪些原则？  

陈：这完全是一个经验问题。在国外，记者的基本功就是进攻式的提问，逼得对方进行正面防御，不管他是说真话还是

说假话。中国这方面的专业技巧训练从大学开始到现在不是很明显，因为我们以歌颂为主，对事情真相质疑的这种心理

动机就不是很硬性的那种东西，这种情况下就把很多硬性的东西软性化了。但对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人来说，可能通过一

个比较软的题材挖出一个硬的东西，都有可能。所以这是一个具体采访的规定情境和一个从业者专业心态的技巧把握，

结合起来考虑的东西。简单的规定几条几款，除了具有原则意义上的把握之外，不具有操作上的指导意义。还有就是一

些涉及国家权力机器被滥用的问题，到现在为止都是发达国家不断讨论的话题。比方说记者在现场录音听到警察追逃犯

的时候，干脆就说“把他杀了”，后来这个录音报道播出来之后，那就会引起一些很大的社会争议。  

武：所以现实中还是有很多这种游移不定的中间区域，要去慢慢调试.  

陈：我觉得新闻的特点就在于它是由个案组成的，是需要拿到一个具体的情境来具体判断，才能找到一种解释的可能性

和理由。统一的规定不好说，因为事件的性质差别很大，复杂性的区分也很大，公共影响的意义也不一样。公众和新闻

从业者之间要形成一定的社会共识。之所以要把媒体抓得很紧，是因为这么多年的习惯已经把它形成了一种制度权威。

在一个信息比较自由流通的环境里，大家对信息的看待是比较平常心的，不过这十多二十年其实已经改观了许多，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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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以为常的东西也很多了。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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